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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或

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

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内，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 1 份关注

函。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7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了《关于对上海

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

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0】067号）。主要内容如下： 

“2019 年 12月，中煤集团因暂时性资金周转借用中煤科技资金。前述资金

周转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19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额为 1,467.3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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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1%；2019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1,458.33万元，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0%。上述占用资金于 2020

年 3月 26日前已全部归还。 

鉴于上述资金占用金额和占比较小，且已归还，可以酌情予以考虑。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

对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时任董

事长石华辉、总经理管亚平、财务总监于云萍、董事会秘书常玉林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对监管关注的问题高度重视，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引以为戒，并组织相关

人员加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制度的学习，加强对业务规

则的理解和认识，提高业务素质。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或采

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